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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委員會制度

證據或資料，邀請任何其他人士出席公開聆訊
以提供協助。

在公開聆訊後，政府帳目委員會會編寫委員會
報告書，陳述委員會的結論及建議，並將報告
書提交立法會。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 議員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研究《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編
製、備存及取覽等各項安排，並考慮及調查與
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及申報有關的投訴，以及
與議員申請發還工作開支或申請預支營運資金
的行為有關的投訴。委員會亦考慮關乎議員以
其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操守標準事宜，以及就
該等事宜提供意見及發出指引等。

立法會議員透過委員會制度，履行審議法案、批准公共開支及監察政府施政的
重要職能。立法會轄下有3個常設委員會，分別是財務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此外，立法會轄下設有議事規則委員會、查閱立
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委員會、內務委員會和18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亦可成
立調查委員會及專責委員會。內務委員會在有需要時，會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
各項立法建議。

常設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 財務委員會獲賦予權力及責
任，審核及批准政府提交的公共開支建議。財
務委員會其中一項工作，是審查財政司司長每
年提交立法會的開支預算草案及《撥款條例草
案》，其中載列政府下一財政年度的全年開支
建議。

政府帳目委員會 —— 政府帳目委員會研究審
計署署長就審核政府的帳目，以及政府及屬於
公開審計範圍內的其他機構的衡工量值式審計
結果所提交的報告書。委員會可因應需要邀請
官員及公共機構高級人員出席公開聆訊，提供
解釋、證據或資料；委員會亦可就該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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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

議事規則委員會負責檢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議事規則》（“《議事規則》”）及委員會
制度，並因應需要向立法會提出修正或改變的
建議。該委員會亦研究任何由立法會或其轄下
委員會交付、或由立法會主席交付、或由該委
員會成員提出有關立法會行事方式及議事程序
的事宜。

查閱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委員會

查閱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委員會決定應否
將某份立法機關（或其委員會）的文件或紀錄
在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查閱政策（“該政策”）
所指明的封存期屆滿之前提早公開，並制訂實
施該政策的指引。委員會亦考慮任何就立法會
秘書拒絕提供該份文件或紀錄而提出的反對，
以及考慮任何其他有關該政策或由該政策引起
的事宜。

內務委員會

內務委員會為立法會會議作準備，並商議與立
法會事務有關的事宜。內務委員會可成立法案
委員會審議法案，也可委任小組委員會，對任
何附屬法例進行更詳細的研究；及協助其研究
不屬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或同時涉及多個事務
委員會職權範圍而備受公眾關注的事宜，以及
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任何其他事宜。

法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負責研究法案的原則及整體優劣，
並可對法案提出修正案。在完成上述工作後，
法案委員會通知內務委員會其商議結果，並於
其後再向立法會作出報告。當有關法案獲得通
過，或內務委員會決定解散有關的法案委員會
時，該法案委員會便隨即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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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的委員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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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

各事務委員會負責監察及研究由相關政策局負
責的特定政策範圍。在重要的立法或財務建議
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或在議員有
意提交任何法案前，事務委員會就該等建議及
法案擬稿提供意見。此外，事務委員會亦會研
究廣受公眾關注的重要事項。

調查委員會

在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A)條動議的譴責
議案提出後，立法會可根據《議事規則》第
49B(2A)條（取消議員的資格）成立調查委員
會。調查委員會負責搜集與譴責議案有關的資

料，並就已確立的事實是否足以構成譴責有關
議員的理據提出意見。委員會在完成工作後須
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專責委員會

立法會可委任一個或多個專責委員會，以深入
研究立法會交付該委員會的事宜或法案。專責
委員會在立法會授權下，在行使職權時，如有
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到委員會席前作證或出
示文件。專責委員會完成研究交其處理的事宜
或法案後，須立即向立法會作出報告，並隨即
解散。


